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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合企事业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思考 

作者： 廖兰芳 何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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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发展到现在已有很大的规模，但网络的现状是分级分散的，资源利用率低，增值业务开发少，与有线

电视网络具备的功能和应发挥的作用差距很大。有线电视网络的发展应从量的扩张转移到其质和内涵的提高上来，网络

整合就是推动这种转移的重要举措。网络整合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广电系统内的纵向整合；另一种是对系统外企事业有

线网的横向整合。全国广电是一家，系统内的网络整合好办，而对系统外企事业有线网络的整合则是有线广播电视网络

整合工作中的难点。 

1政策取向 

企事业有线广播电视站（网）由共用天线系统和闭路电视系统等过渡改造而成，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进入高速

发展阶段，至今处于规范整合期。其政策取向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设台网建设期。1990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广电部2号令《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机关、部队、团

体、企事业单位，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开办有线电视台。” 1990年4月广电部5号令《<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

施细则》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含县级）的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具备前款所列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开

办非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 1994年2月广电部12号令《有线电视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非行政区域性有线电

视台是指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设立的有线电视台，其覆盖范围为本单位人员集中工作和居住的区域。非行政

区域性有线电视台不得超出其覆盖范围向社会联网”；第九条规定：“位置在远离市镇中心的县级以上（含县级）机

关、部队、团体、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可申请设立非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 

二是台改站规范期。1996年5月广电部19号令《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审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其他行政部门、

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1996年12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

知》（厅字[1996]37号）文件明确指出：“企事业单位的有线电视台改为有线电视站，并与当地行政区域有线电视台联

网，以转播为主，可自办少量本单位新闻和专题节目，不得自行播放电影、电视剧。” 

1997年8月广电部《关于企事业有线台改为有线广播电视站的意见》（广发社字[1997]459号）文件中规定：“各省级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事业有线电视台改为有线广播电视站工作的实施，以及台改站后的管理工作”；

“企事业有线广播电视站应与当地行政区域有线电视台联网，联网方案由所在地地级以上（含地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制定，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三是联并网整合期。1997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

位设立有线电视站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审批”；第二十三条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只能设立一个区域性有线广播电

视传输覆盖网。有线电视站应当按照规划与区域性有线电视传输覆盖网联网。”200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全面推

进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变职能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1]1411号）文件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依法加强对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站的管理，对乱称台、擅自开办广播电视节目、擅自收转境外卫星节目等问

题要及时查处。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网必须与行政区域广播电视传输网络联网，并逐步实现整合。” 

由此可见，国家对广电系统外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站（网）的政策规定是非常明朗的。此外，从世界各国有线电视

网的发展情况看，美国、英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有线电视网也都经历了从分散到全国联网整合的发展过程。网络整

合尤其是对系统外企事业有线网的横向整合刻不容缓。 

2现实问题 

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站（网）通过10多年的发展，有小型企事业单位的小站小网，也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大站大

网，但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就小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站（网）而言，其数量多、规模孝普遍效益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大多数小型企事业有线站从事

节目制作和网络维护的人员仅有10余人。每周仅播出少量的本单位新闻节目和由当地广电部门统一供片的文艺节目。有

线网络用户仅有几百户至几千户，且多数为300兆或550兆的电缆网，原有前端和节目制作设备老化，却又抽不出资金来

添置设备和进行网络升级改造，节目信号差，转播节目套数少，网络服务功能不全。 

有的已经进行了网络升级改造的小型企事业单位，由于其小环境发展和相对的封闭性，网络增值业务开发受到限制。从

现实层面上看，小型企事业有线站与其花费人力、资金改造维护原有网络，不如利用已有的用户资源与行政区域性有线

网并网，反能快速实现优势互补、升级改造、降低成本和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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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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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的“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冤狱

案”，当时经媒体报道后，曾备受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在盛学友被羁押15个月

无罪开释重获自由后，人们对他因写批

评性稿件蒙受冤狱深表同情。但是，有

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们无形中忽略了：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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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站（网）而言，其普遍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这些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站从事节目制作和网

络维护的人员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每周制作和播出大量的本单位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由当地广电部门统一供片或购置

的文艺节目，有的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站还自办了两套以上的电视节目。前端和节目制作设备先进，基本实现了数字化。

其有线网大多数进行了光缆宽带双向的升级改造，有线用户有几万户，且节目信号好，转播节目套数多，网络服务功能

相对较全。从现实层面上看，广电网要整合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站（网）不是件容易的事。且不说广电部门一时难以筹集

到如此众多的资金，用于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收购产权属于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有线网，即便是能够筹集到大量的资金用

于收购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网，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视其有线站网络为优质资产也不会轻易出让。对系统外大中型企事

业单位有线网的整合难度确实不小，也是困扰业内人士多年的非常头痛的问题。 

目前企事业单位有线站（网）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不仅给全国一张网的形成带来种种困难，更给其有线网络带来了种

种安全隐患。作为业内人士，应面对现实，诅咒、逃避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迎难而上，充分采用多种手段，加快

对系统外企事业有线网的整合步代。 

3整合思考 

对系统外企事业有线站（网）的横向整合运作，应在做好广电系统自身网络以“条”为主的纵向整合，使广播电视全国

联网、上下贯通、优势互补、集约经营、共同受益的前提下，采劝先规范站、再整合网”的方式对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

电视站（网）进行整合。 

思考一：应规范系统外企事业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站的行为。自企事业有线台成立，到企事业有线台改站，再到现在，企

事业有线站自办电视节目一刻都没停止过，有的企事业有线站还自办了两套以上的电视节目。应按上级有关规定，依法

加强广播电视行业管理工作，有线广播电视站不得自办电视节目，同时，应采取有力措施，依法取消企事业有线站的播

出前端，直接由行政区域性有线网传送信号至企事业有线网。对原从事自办电视节目制作的富余人员，应积极引导企事

业有线站办好广播节目，或成立记者站和市场化的节目制作公司。 

思考二：应采取经济手段整合小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网络。经济手段是整合小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网络的最有效的手段。小

型企事业有线网络规模孝用户少，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融资政策和多种融资渠道进行融资，收购、兼并小型企事业有线网

络。方案有三：一是采取买断并网经营的方式。可采取一次性出资买断小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网络，或者按照评估价收购

其有线电视用户。目前小型企事业单位经济困难，难以维持其有线网络的运转，并网可以减轻企事业单位的压力。加之

小型企事业有线网规模孝用户少，并不需要太多约兼并资金。这种方式既可并网又无后患，不失为最佳方案。二是对还

没有进行网络改造的小型企事业有线网，采取双方合作的经营方式对网络进行改造。如向小型企事业有线网络注资，将

原有网络改造升级为光缆双向宽带网络，根据用户的多少收取小型企事业单位一定的入网费，原用户每户交纳一次性升

级改造费，新用户每户交纳规定的一次性初装建设费，光缆开通后，适当提高每户每月的收视维护费。网络改造升级

后，应充分考虑小型企事业有线网的基础投入和其用户资源，合理解决并网后的回报。三是对已经进行了光缆双向宽带

改造的企事业有线网，采劝存量不变、增量分成”的方式整合。即企事业有线网络原用户、原收视维护费不变，由企事

业单位仍然受益，而新用户、新发生的费用和增值业务则进行分成，或采取资产入股的方式。 

思考三：应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并用的方式整合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行政手段是整合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有线网最有

力的手段。应积极争取国家出台对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并网的政策，以确保网络传输、播出安全及党、政府和人民喉

舌功能的体现。行政手段的运用应建立在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应在国家要求并网的政策导引和双方利益

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采用经济手段整合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由于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规模大、用户多，完全由广电

部门出资收购，需要大量的资金，显然不现实。笔者认为，整合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宜采用股份制方式进行。2001年

12月，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集团融资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85号）文件第七条规定：“广播电

视传输网络公司可以吸收国有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吸纳广播影视系统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资金的，集团必须控制

51％以上的股份，同一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国有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参股省级网络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25％，广电系统

的董事应占传输网络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一半以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的特许经营权，应以无形资产

计入集团所持股份。”由此可以看出，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可在不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的条件下，参股集团51％以

下、省级网络公司25％以下的股份。以省级为例：可对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进行评估作价，如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

评估作价低于25％的股份，则按实际评估价值计算股份；如大中型企事业有线网络评估作价高于25％的股份，则按25％

计算股份，超出部分由广电部门出资收购。然后按“同股同权、按股分红”的股份制方式运作。这样，广电部门既达到

了并网的目的，又不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还能够控股，不失为明智之举。 

（稿件来源：广电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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